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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个网络购物平台、 直播间

内，限量款、联名款“潮牌”服饰价格

不到仿价的四分之一，还有各种“秒

杀”“满减”促销活动，这些受消费者

追捧的商品竟然都出自小作坊流水

线。

10 月 29 日， 上海市公安局宝

山分局经侦支队在市局经侦总队的

指导下循线深挖，在“砺剑 1 号”专

项行动中连续捣毁多个跨省制售假

冒国际知名品牌服饰的犯罪团伙，

查获服饰成品 5 万余件、 侵权配件

4000 余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11 名，

累计涉案金额约 1.2 亿元。

在广州 2 区 5 地开展集中抓

捕，捣毁生产储藏窝点 1 处、仓库 3

处、售假窝点 3 处，查获涉及 4 个品

牌的“双 11”待售服饰价值约 3500

万元。

近期，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

经侦支队接到群众报案称：在某知

名网购平台购买的名牌服饰经专柜

鉴定为假冒产品。

尽管该产品外观上与正品相

似，但在材质和制作工艺上有较大

差距。宝山警方对此高度重视，立即

在经侦总队的指导下成立专案组，

跨省开展侦查工作。

侦查中，专案组从网络购物平

台、直播间和“微商”等销售渠道入

手展开调查，并通过走访摸排和蹲

点守候逐渐理清一个以廖某为首的

制售假冒名牌服饰犯罪团伙的作案

规律和团伙架构，制定了详细的收

网计划。

10月 29日凌晨，专案组在广

东警方的大力协助下，在广州 2 区

5地开展集中抓捕，捣毁生产储藏

窝点 1处、仓库 3处、售假窝点 3

处，抓获犯罪嫌疑人 11 名，查获涉

及 4 个品牌的待售服饰价值约

3500 万元。

仿价卖 3000 元的货品，犯罪团

伙标价不到 700 元。 在未经品牌方

授权的情况下仿制多个品牌的商

标、配件，并进行批量生产；还在网

购平台开店“直营”。

经调查，犯罪嫌疑人廖某于

2009 年起经营服饰生产和销售，由

于自己的服饰品牌影响力不足，致

销量惨淡。自 2018 年起，廖某伙同

多名亲友聚焦“潮牌”服饰的仿制

生产，并以低价吸引消费者牟利。其

中，廖某等人作为生产源头，在未经

品牌方授权的情况下仿制多个品牌

的商标、配件，并进行批量生产；申

某等人开设批发档口，根据下游代

理订单进行打包批发，并在网购平

台开设线上店铺进行“直营”。

“官方打折卖 3000 元的，我们

标价不到 700 元。”据犯罪嫌疑人

廖某交待，以牛仔裤为例，他们根据

正品样式，大量采购版型相似的无

标识、无图案的“白板牛仔裤”，在

小作坊内添加印花、配件后贴上自

制的伪造商标，再按照成本的 10

至 20 倍价格进行批发或网络销

售。经统计，该犯罪团伙涉案总金额

约为 1.2 亿元。

据了解，该团伙针对个别消费

者希望低价购买知名品牌产品的心

理，有针对性地挑选多个知名品牌

的畅销商品进行仿制生产，并通过

网络渠道开展销售牟取暴利。

这一案件的侦破，彰显了宝山

警方捍卫知识产权、维护营商环境

的决心，取得了“砺剑 1 号”专项

行动打击、侦破的阶段性成果。

目前，11 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

假冒注册商标罪和销售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罪依法被宝山警方刑事拘

留。

警方提示———

假冒伪劣产品不仅侵犯了知识

产权，还可能因为产品质量给消费

者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消费者购买

商品应选择官方渠道，如遇明显低

于正价的产品一定要仔细甄别、理

性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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